附件4：

企业需提供的相关材料及要求
1、企业营业执照。

2、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3、企业2018和2019年度相关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复印件）。

4、企业2018和2019年度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填报的《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和《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未列入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统计范围的企业应参照上述两个表的格式填报。

5、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情况需列详细清单（包括设备名称、型号、数量、购置日期、原值、设备主要用途等），清单后需附不低于设备原值最低要求的研发设备发票。

6、企业研发人员、技术中心职工等情况需附列详细清单（包括姓名、年龄、专业、学历、职称、所在部门和岗位等），清单后需附研发人员在本企业的社保缴纳证明。

7、技术中心高级专家、博士和外部专家情况需按要求填写《技术中心高级专家和博士信息表》（评价表附表1）和《技术中心外部专家信息表》（评价表附表2），还应提供相应人员的资质、学历等相关证明，外部专家还应提供双方合作协议等证明。

8、企业专利情况需按要求填写《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信息表》（评价表附表3）和《企业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信息表》（评价表附表4），还应提供相应专利证书和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等。

9、企业标准、研发平台、认证实验室和检测机构、获国家（市级）相关奖项情况需按要求填写评价表附表5-8，还应提供相应的文件、资质证书等证明。

10、企业研发项目、当年完成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情况需参照国家统计局《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表》列明项目详细清单。
11、评价指标及相关附表所填数据的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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